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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为市财政局下属二级单位。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法规，负责全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组织行政事业单位清产核资、核销各项报废和毁损资产，核实各项资产和资金；组织开展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本级国有资产配置标准，办理国有资产的配置、处置、调剂和出租以及对外投资的审核、批复手续；负责国有资产处置收益的监管和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国有控股或参股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参与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方案的审查论证工作，并对转企改制后的国有控股或参股单位进行国有资本金核定；负责对国有资产的权属界定和产权纠纷的调处工作；负责对各乡镇办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单位共有编制11人，其中：全供事业编制 11人。实有在编人员8人，其中：全供事业编制8人。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6年本单位收入预算69.8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61.83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6年支出预算69.83万元，按照用途划分为：工资福利性支出25.83万元，占年度计划的36.9%；项目支出44万元，占年度计划的63.1%。
